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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兩公約人權教育種子師資名冊 

序號 服務機關名稱 職稱 姓名 

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參事兼法規會執行秘書 黃進興 

2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簡任視察 陳貞蘭 

3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簡任秘書 范佳慧 

4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科長 蕭明雄 

5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專員 李佳殷 

6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專員 林育文 

7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技正 詹維德 

8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專員 譚素娥 

9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專員 陳昱州 

10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專員 林暐倫 

1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專員 劉政恆 

12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專員 黃羨雯 

13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專員 曾懋銓 

14 臺北榮民總醫院 組員 黃嘉苓 

15 臺北榮民總醫院 專員 顏敏雯 

16 臺北榮民總醫院 護理師 郭寶珠 

17 臺北榮民總醫院 醫事檢驗師 李傳博 

18 臺北榮民總醫院 約用人員 王怡晴 

19 臺北榮民總醫院 護理師 李幸蓉 

20 臺北榮民總醫院 病房助理員 黎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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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臺北榮民總醫院 約用人員 黃詩文 

22 臺北榮總蘇澳分院 辦事員 郭賢進 

23 臺北榮總蘇澳分院 護理長 呂淑華 

24 臺北榮總蘇澳分院 契約行政人員 吳淑真 

25 臺北榮總玉里分院 主任 李寶郎 

26 臺北榮總玉里分院 專員 林秋鳳 

27 臺北榮總玉里分院 醫事放射師 李德達 

28 臺北榮總玉里分院 技術員 朱玲雅 

29 臺北榮總桃園分院 輔導員 林吉勝 

30 臺北榮總新竹分院 科員 王信宏 

31 臺中榮民總醫院 組員 黃凱璐 

32 臺中榮民總醫院 組員 謝文凱 

33 臺中榮總埔里分院 秘書 溫守清 

34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 主任 施世珍 

35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 醫師 熊開瑾 

36 高雄榮民總醫院 組長 李淑宜 

37 高雄榮民總醫院 組員 羅道卿 

38 高雄榮民總醫院 組員 盧晉暉 

39 高雄榮民總醫院 契約人員 羅雅貞 

40 高雄榮民總醫院 組長 呂孟穎 

41 高雄榮民總醫院 契約人員 周炫宏 

42 高雄榮民總醫院 組員 郭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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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雄榮民總醫院 組員 鄒述仁 

44 高雄榮民總醫院 契約人員 洪明斌 

45 高雄榮民總醫院 契約人員 許文娟 

46 高雄榮民總醫院 組員 毛麗娟 

47 高雄榮民總醫院 組員 梁世輝 

48 高雄榮民總醫院 中醫師 邱鎮添 

49 高雄榮民總醫院 醫師 楊力恒 

50 高雄榮民總醫院 專案助理 李慧珊 

51 高雄榮民總醫院 醫師 簡邦平 

52 高雄榮民總醫院 醫務管理組員 陳怡孜 

53 高雄榮民總醫院 醫師 劉文雄 

54 高雄榮民總醫院 契約護理 傅航絹 

55 高雄榮民總醫院 檢驗師 白倩穎 

56 高雄榮民總醫院 行政助理 顏采彤 

57 高雄榮民總醫院 辦事員 林娟娟 

58 高雄榮民總醫院 技術員 黃昭允 

59 高雄榮民總醫院 聘用住院醫師 陳璿羽 

60 高雄榮民總醫院 契約護理 余珊嫻 

61 高雄榮民總醫院 醫師兼主任 邱益煊 

62 高雄榮民總醫院 醫事檢驗師兼科主任 曾陽明 

63 高雄榮民總醫院 藥師 李季黛 

64 高雄榮民總醫院 書記 陳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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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高雄榮民總醫院 護理師兼護理長 張惠敏 

66 高雄榮民總醫院 護理師 歐淑惠 

67 高雄榮民總醫院 組長 陳寶玉 

68 高雄榮民總醫院 護理師 陳月汝 

69 高雄榮民總醫院 副技師 宋春香 

70 高雄榮民總醫院 組員 劉繼承 

71 高雄榮民總醫院 護理師 施麗珠 

72 高雄榮民總醫院 組員 蕭晶晶 

73 高雄榮民總醫院 契約人員 蕭禾姍 

74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專員 宋欣生 

75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護理師 劉美淑 

76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市榮民服務處 輔導員 蔡淑芬 

77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市榮民服務處 社會工作員 吳亞真 

78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北市榮民服務處 專員 藍瑞玲 

79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北市榮民服務處 人事管理員 王盈惠 

80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社會工作員 周蓉芳 

8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助理員 吳曉旻 

82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竹榮民服務處 專員 劉炬顯 

83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基隆市榮民服務處 社會工作員 刁彥文 

84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基隆市榮民服務處 輔導員 林品均 

85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花蓮縣榮民服務處 專員 王朝梅 

86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花蓮縣榮民服務處 輔導員 劉中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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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宜蘭縣榮民服務處 社會工作員 林添富 

88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宜蘭縣榮民服務處 辦事員 周建文 

89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苗栗縣榮民服務處 助理員 邱于禎 

90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澎湖縣榮民服務處 總幹事 林玉彩 

9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金門縣榮民服務處 社會工作員 許加聲 

92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桃園市榮民服務處 專員 王傳宗 

93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桃園市榮民服務處 助理員 邱弘喨 

94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南市榮民服務處 組長 孫玉康 

95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榮民服務處 專員 王序慈 

96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榮民服務處 人事管理員 林坤燕 

97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屏東縣榮民服務處 組長 柯長榮 

98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屏東縣榮民服務處 書記 楊明怡 

99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嘉義榮民服務處 副處長 盧平土 

100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嘉義榮民服務處 輔導員 蕭景聰 

10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東縣榮民服務處 社會工作員 陳趙祥麟 

102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縣榮民服務處 專員 李柏宏 

103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縣榮民服務處 社會工作員 林士傑 

104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南投縣榮民服務處 輔導員 施慶龍 

105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南投縣榮民服務處 社會工作員 王照煒 

106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雲林縣榮民服務處 專員 葉維豐 

107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雲林縣榮民服務處 專員 廖丁頤 

108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板橋榮譽國民之家 副技師 關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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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譽國民之家 秘書 林崇誠 

110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譽國民之家 組員 陳鴻程 

11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桃園榮譽國民之家 組長 張文江 

112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桃園榮譽國民之家 組員 周惠貞 

113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花蓮榮譽國民之家 秘書 張益琪 

114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花蓮榮譽國民之家 人事管理員 羅中悅 

115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八德榮譽國民之家 專員 廖麗娟 

116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八德榮譽國民之家 人事管理員 孫維娟 

117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竹榮譽國民之家 護理師 廖素蓮 

118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榮譽國民之家 主任 陳德宗 

119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榮譽國民之家 秘書 陳倩洵 

120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岡山榮譽國民之家 主任 鍾勤昌 

12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岡山榮譽國民之家 秘書 李光榮 

122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馬蘭榮譽國民之家 專員 田世榮 

123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馬蘭榮譽國民之家 書記 楊晏甄 

124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雲林榮譽國民之家 專員 許家豪 

125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雲林榮譽國民之家 人事管理員 楊頂寬 

126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白河榮譽國民之家 專員 李騰霄 

127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南榮譽國民之家 人事管理員 劉自 

128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南榮譽國民之家 社會工作員 朱祐霆 

129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屏東榮譽國民之家 專員 胥青川 

130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屏東榮譽國民之家 人事管理員 賴慈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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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中彰榮譽國民之家 專員 許碩桓 

132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中彰榮譽國民之家 人事管理員 張文爵 

133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佳里榮譽國民之家 組員 蕭體義 

134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佳里榮譽國民之家 人事管理員 潘清家 

135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譽國民之家 人事管理員 姚翔仁 

136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退除役官兵職業訓練中心 專員 林義勝 

137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退除役官兵職業訓練中心 辦事員 楊惠嬌 

138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東農場 副技師 林漢釗 

139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農場 技師 張千惠 

140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 組長 柯人豪 

14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 技術員 林政勳 

註：本會於 108年 4月 24日及 5月 22日辦理「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種子師資培訓課程」，參訓學員測驗成績達 85分以上者，為本

會及所屬機構人權教育種子師資。 


